
附件1：报名文件要求
1.本项目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联系人、电话、电子邮箱。

2.资格证明文件：

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②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自然人）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代理人参加竞标时，必须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③参选单位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必须提供，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如是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在工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如是事业单位，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如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④截标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参选单位依法缴纳税（税款所属时间）或者无欠税证明复印件。无纳税记录的，应提供免税说明、由参选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依法纳税或依法免税证明》复印件，若为截标日期前1个月新成立单位的，请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⑤截标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参选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证明材料复印件，无缴费记录的，应提供由参选单位所在地社保部门出具的《依法缴纳或依法免缴社保费证明》复印件，若为截标日期前1个月新成立单位的，请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⑥截标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参选单位财务报表复印件或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资信证明。或提供上一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参选单位属于成立时间在规定年度之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需提供成立之日起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的月报表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投标公司场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评标室简介、配套评标设备、现场照片（彩色图片））；
（6）2023年1月1日以来同类项目的业绩（如有则提供）；
  4.服务承诺书；
  5.拟投入人员资料（需指定项目负责人）；

6.参选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7.其他要求：所有资料文件均应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